
楚雄州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2024版）

类型 一级项目 二级项目 收费标准 收费文件（文号）
定价
部门

行业主
管部门

是否
涉企

是否
行政
审批
前置

是否
涉进
出口
环节

备注

交通
服务
收费

一、机动
车停放服

务收费

（一）公共文
化、交通、体
育、医疗、教
育等公共设施

配套停车场
（库、泊位）
具有垄断经营
牲停车场（库
、泊位）收费

1.医院停车场。小型车30-60分钟内免费;首半小时-4小时以
内收费1-3元、每增加1小时加收1-3元；全天不超过10-26
元/次辆；摩托车：30-120分钟内免费；超过30分钟或120
分钟，每30分钟每车次加收0.5元，最高收费为5-6元/车次
。 

云价收费〔2016〕75号    
楚发改收费〔2017〕637号

县市人
民政府
价格主
管部门

交通运
输部门

是 否 否

2.客运站。1.汽车：20分钟内免收停车费。20分钟至30分钟
内每车次收费1元。30分钟至2小时内每车次2元。2小时至5
小时每车4元；5小时以上每车5元。服务时间内连续计费最
高限价为5元/车次。摩托车、电动车收费0.5元/次。

3.景区停车场。旅游客车10-20元/辆.次；小轿车、微型车
5-10元/辆.次；两轮摩托车2-3元/辆.次。

（二）城市道
路停车泊位收

费

汽车:30分钟内免费;小型车：首半小时1-4元、超过1小时每
增加30分钟加收1元，（不足30分钟的按30分钟算）超过30
分钟的按30分钟加收1元，最高不超过10-20元/车次；中、
大型车：首半小时1.5-4元、每增加1小时加收2元/小时最高
不超过20-40元/次；摩托车：20-60分钟内免费；每增加1
小时收费0.5-1元，最高收费5-6元/次；自行车每次停放收
取服务费0.2-0.5元，最高收费不超过5元/次。 

（三）政府投资
建设（设立）的
停车场（库、泊
位）收费

30分钟内免费；1-5元/小时，停车1小时以上每超过半个小
时加收1-2元；全天摩托车不超过3-5元，小型车不超过10-
25元，大型车不超过20-40元。　　　　　 

（四）优惠政
策

对执行任务的军警、消防、救护、救灾、工程抢险等应免
收停车服务费。                                   
新能源汽车2小时（含2小时）以内免收停车费 ，超过2小时
按车辆类型收费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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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一级项目 二级项目 收费标准 收费文件（文号）
定价
部门

行业主
管部门

是否
涉企

是否
行政
审批
前置

是否
涉进
出口
环节

备注

交通
服务
收费

二、汽车
客运站服
务收费

（一）车辆站
务基本服务收
费

1.车辆安全例行检查服务费。                        
 农村客运车辆不超过3元/辆次；                   
  其他车辆不超过5元/辆次。　　　　　　　　　　　　

云发改物价〔2016〕580号
云交运管〔2017〕54号  

楚交运〔2017〕23号

州交通
运输部
门会同
州价格
主管部

门

交通运
输部门

是

否 否

2.客运代理费。按客运运费比例，最高不超过：一级站
10%，二级站8%，三级站和三级以下站6%。

（二）旅客基
本服务收费

1.退票手续费。客运站或承运人的责任造成延误发车或脱
班，应允许旅客退票，并免收退票费。
（1）当次客运班车开车时间2小时前办理退票，按不超过
票面金额10%计收，不足0.5元的按0.5元计算。
（2）当次客运班车开车时间2小时内办理退票，按不超过
票面金额20%计收，不足1元的按1元计算。
（3）因特殊原因，发车后1小时内改乘或退票的，按票面
金额的50%计收。

否

2.旅客站务费。每人次在客票内向旅客计收旅客站务费，标
准为每人0.8元。旅客站务费作为构成票价的一项成本因
素，不得在客票外向旅客另行收取。

公用
事业
服务
收费

三、居民
燃气工程
安装费

（一）实行政府指导价（最高限价）管理，州定最高限价标准为：普通住
宅多层（含单元房、小高层、高层）每户2600元，老旧小区住宅每户2900
元；独立式居住楼（含独栋别墅、双拼别墅、联排别墅、商住两用房、城
中村自建房等）每户4800元。具体每户收费标准由供用户双方协商确定，
不得上浮，下浮不限。                                                                
（二）新建商品住房、保障性住房等（包括2019年12月1日前已签订燃气工
程安装合同但本文印发后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住宅燃气工程安
装费统一纳入房屋开发建设成本，进入房价，不得另外向买受人收取。具
体收费标准由房地产开发企业与燃气企业双方协商确定。                         
（三）优惠措施。对享受城镇最低生活保障的居民燃气工程安装费，凡申
请安装地点与户口所在地一致的，凭相关证明材料按不超过所在小区安装
费的70%执行，每户享受一次。                                                                                                         

云发改价格〔2019〕769号
云发改价格〔2019〕48号                       
楚发改价格〔2023〕207号

州人民
政府价
格主管

部门

住房城
乡建设

部门
是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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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一级项目 二级项目 收费标准 收费文件（文号）
定价
部门

行业主
管部门

是否
涉企

是否
行政
审批
前置

是否
涉进
出口
环节

备注

公用
事业
服务
收费

四、生活
垃圾处理
收费（按
经营服务
性收费管
理的）

（一）居民生
活垃圾处理收
费

1.居民户（含社区、小区、单位住宿区、暂住户） 8-10元/
户.月 其中：失业人员、抚恤对象、再就业援助对象、享受
低保人员 4.00元/户.月。
2.国家机关、社会团体、部队和企事业单位  单位所有从业
人员（含临时工或驻地人员） 3-5元/人.月。 

云发改价格〔2009〕100号                       
云发改价格规〔2019〕2号
楚发改价格〔2012〕17号

州、县
市人民
政府价
格主管

部门

生态环
境部门
、住房
城乡建
设部门

是 否 否

楚雄
市生
活垃
圾处
理收
费由
州发
展改
革委
制定

（二）非居民
生活垃圾处理
收费

餐饮业、副食加工及其他：20-200元/㎡.月                                       
休闲娱乐业：20-200元/月或0.8元/月.㎡
住宿业：0.5-0.8元/㎡.月或2-6元/床.月       
医疗机构/学校/诊所：1-5元/床.月或0.8元/月.㎡                     
出租车、公交车、客车3-5元/辆.月         
批发零售、其他服务业：固定门店10-200元/月或0.8-80元/
㎡.月；
零散摊点：1-10元/点.日
临时摊点：1-10元/日（水果批发：20元/吨、集贸市场：
0.3-2元/㎡.月） 
粪便清运：110-250元/吨（7-11元/桶）。
建筑工地人员生活垃圾处理费4元/人.月  
加工业：60-100元/月                         
　　　               

五、污水
处理费

（按经营
服务性收

费管理
的）

（一）居民污
水处理费

0.60元~1.00元/m³。                                                   

云发改价格〔2019〕2号 
云发改价格〔2021〕676号
楚发改价格〔2023〕15号

州、县
市人民
政府价
格主管

部门

住房城
乡建设
部门

否 否 否

楚雄
市污
水处
理费
由州
发展
改革
委制

定

（二）非居民
污水处理费

非居民用水：1.00~1.40元/m³。
特种行业用水：1.00~1.40元/m³。 是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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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一级项目 二级项目 收费标准 收费文件（文号）
定价
部门

行业主
管部门

是否
涉企

是否
行政
审批
前置

是否
涉进
出口
环节

备注

其他
特定
服务
收费

六、住房
物业管理
费

（一）公共租
赁住房物业服
务收费

0.42-0.94元/㎡.月                                   
 

云价综合〔2017〕87号   
云发改价格〔2021〕676号

州、县
市住房
城乡建
设部门
会同价
格主管

部门

住房城
乡建设

部门
是 否 否

（二）普通住
宅前期物业服
务收费

未成立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委员会）提供前
期物业服务的普通住宅（不含别墅和公寓）物业服务收
费：0.40－1.8元/㎡.月 。
已成立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委员会）提供物
业服务的普通住宅（含别墅和公寓）物业服务收费实行市
场调节价，具体物业服务收费标准由业主委员会（业主委
员会、物业管理委员会）与服业服务企业根据物业服务质
量标准确定。                                                　　　　　　　　

七、危险
废弃物处
置收费

（一）医疗废
物处置收费

一、有固定编制床位的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2.2元/床.
日；                                         
 二、无固定病床或设置临时观察病床的医疗诊所及计划生
育门诊技术服务机构，按营业面积收取。                                                          
1.营业面积小于30（含30）㎡，每月60元；                                      
2.在30-70（含70）㎡的，每月90元；                                    
3.在70-100（含100）㎡，每月120元；                                 
4.在100-200（含200）㎡，每月150元；                                                                 
5.在200㎡以上的，每月200元。

云发改价格〔2005〕1020号                       
云发改价格规〔2019〕2号
楚发改价格〔2013〕31号

州人民
政府价
格主管

部门

生态环
境部门
、卫生
健康部

门

是 否 否

（二）其他危
废处置费

三、其他特殊性、阶段性或临时性产生医疗废物的机构，
如中心血站、疾控中心、畜牧兽医院等按5元/千克计收。

生态环
境部门

是 否 否

    注：上述政府定价经营服务性收费项目和标准，更新时间截止到2023年12月底。具体收费标准见州、县市相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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